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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市交通运输局

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
益阳市交当罚（2026）150100093号

当事人基本情况： 姓名：吴海波，性别：男，民族：汉族，身份证号码：

43090219801126801X，联系电话：13873701540，住址：益阳市资阳区沙头镇忠义村

第三村民组，职业：无，工作单位：无。

你于2026年3月7日10时11分，驾驶湘HWM053起亚小型普通客车，通过风韵出行平

台接单，从乐玛优选生活超市（碧桂园·梓山府店）到头道汤疗养生馆（龙泰大酒

店），因检查时行程已点击开始无法取消，乘客在未到达目的地的情况下支付乘车费

用8.52元（平台以优惠券方式补偿给乘客），你注册的风韵出行平台账户收到费用

6.13元，你无法提供《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又无法提供其他有效证明。本机

关认为，你未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擅自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的行

为，违反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交通运输部令2022年第42

号）第十四条“从事网约车服务的驾驶员，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取得相应准驾

车型机动车驾驶证并具有3年以上驾驶经历；（二）无交通肇事犯罪、危险驾驶犯罪

记录，无吸毒记录，无饮酒后驾驶记录，最近连续3个记分周期内没有记满12分记

录；（三）无暴力犯罪记录；（四）城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条件。”和第十五条

“服务所在地设区的市级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依驾驶员或者网约车平台公司申请，

按第十四条规定的条件核查并按规定考核后，为符合条件且考核合格的驾驶员，发放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的规定，有现场检查笔录、现场照片、对当事人

的询问笔录，乘客笔录（2份）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查询结果截图、当事人订

单页面截图、乘客订单截图、乘客身份证照片、当事人身份证照片、当事人电子驾驶

证、当事人订单收入截图、当事人平台主页截图、当事人与车主关系证明、车辆行驶

证照片、当事人提现页面截图、视听资料等证据证明。在本处罚决定作出前执法人员

已向你出示执法证件，告知你作出本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依法享有的陈

述、申辩权利。

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本机关责令你立

即改正违法行为，并依据《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交通运输部

令2022年第42号）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参考《湖南省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自

由裁量权基准》道路运输管理部分第169序“一个自然年度内未取得《网络预约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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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驾驶员证》的证件，在本省首次擅自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的，裁量阶次为一般，

处警告，并处二百元以上少于一千元的罚款”之规定，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警告；

 罚款贰佰元整

罚款按下列方式缴纳：

当场缴纳。

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缴至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益阳分行，账号

 439661000018010393073。

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本机关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

一款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超过罚款

本数，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你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益阳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登录网址 https://xzfy.moj.gov.cn/ 访问行政复议服务平

台，或者通过“掌上复议”微信小程序在线提交），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

但复议期间和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再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诉讼期间，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当事人或其代理人签名：

8300453签

执法人员签名：

益阳市交通运输局

 




